
关于开展2023年株洲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示范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申报

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为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我市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经营水平，根据主体培育年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决

定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在全市开展“2023 年株洲市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株洲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

申报评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选条件

（一）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1、本市范围内，依法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2 年以上的

农民合作社，登记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以前。已被评

为省级、国家级的单位，不重复申报。

2、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有独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实行独

立的会计核算；有开展业务所必须的办公经营场所，办公场所悬

挂“XX 合作社”招牌、营业执照、张贴《章程》、组织结构示

意图等相关制度；成员、账务、会议等档案资料管理规范。

３、合作社带动能力强，入社成员不少于 20 人；联合社成



员社不少于 5 个；以家庭农场为成员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成

员不少于 8 个；辐射带动非成员户 60 户以上。

４、合作社服务能力强。农民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 50 万元

以上，联合社成员出资总额 100 万元以上；农民合作社年销售收

入 100 万元以上（农机合作社集中经营土地 500 亩以上，年均农

机作业服务 1000 亩以上）。联合社上一年度经营收入在 200 万

元以上。

５、实施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食用农产品实行“两证

+追溯”制度，“合格证”要求随产品上市；诚实守信，在税务、

金融等部门无不良记录；未参与非法集资、非法宗教活动，无涉

黑涉恶情况，能够自觉接受农业主管部门部门的指导管理。

（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1、运营平稳。2023 年 9 月底前已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

统，基础信息完备，原则上已评定的县级示范家庭农场和优秀，

家庭农场经营者具有从事商品化农产品生产相应的知识技能和

经营管理水平。

2、规模适度。从事种植业的，种植面积山丘区 50 亩左右，

平湖区 100 亩左右(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的面积 20 亩左右)；从

事养殖业的，年出栏生猪、羊 100 头左右，牛 20 头左右，家禽

养殖 1000 羽左右，水产养殖 50 亩左右；从事种养结合的，其

主业参照相应种养规模要求。

3、效益良好。家庭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农民

人均收入 1 倍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在



科技运用、农业装备、生产技能、经营模式、管理水平等方面对

周边农户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辐射带动当地收致富能力强。

4、无违法违规行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社会反响好。

无违法生产经营情况；没有发生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环境污

染事件；无行业通报批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等现象；无不良信息

记录及涉黑涉恶等问题。

（三）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

1、服务主体须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从事农业社会化服

务 2 年以上，没有发生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环境污染、损

害农民利益等不良事件、无行业通报批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等现

象、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企业、集体

经济组织、专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均可申报。

２、资产总额 1000 万元以上，经营性固定资产 500 万元

以上，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和设

备不少于 50 台套；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服务，服务

耕地面积 5 万亩以上（山丘区放宽到 2 万亩以上），其中服务

小农户耕地面积占 50%以上。

３、烘干仓储设施设备齐全，日烘干能力 100 吨以上，仓

储能力 5000 吨以上，年加工及销售 1 万吨以上，单季集中育

秧服务面积 1 万亩以上，有手续完善的机库棚、维修间、培训

教室等设施。通过提供全程托管、半托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

务，水稻亩均增收 200 元左右，经济作物亩均增收提高 10%左

右。



在山丘区从事果菜茶等经作产业服务的，或经济效益明显、

带动能力突出的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申报名额

（一）2023 年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全市 60 个。

（二）2023 年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全市 60 个。

（三）2023 年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全市 7个。

各县市区指标数见附件 1

三、申报程序

（一）基层申报。各县市区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可向所在地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和经管

部门自愿申报。

（二）县级审查。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经管部门）负责对

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按要求将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后，报市

农业农村局。

（三）市级确认。市农业农村局对各县市区推荐单位进行汇

总，组织相关科室对申报单位推荐资料进行实地抽查，形成拟定

名单，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按程序发文公布。

（四）颁证鼓励。市农业农村局将对获评 2023 年农民合作社

市级示范、示范家庭农场、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的单位颁发

证书；获评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的单位纳入市农业社会

化服务项目储备库，优先申报 2024 年省级示范项目。

四、申报资料

（一）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资料目录

1.各县市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推荐文件

2.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

3.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佐证材

料

4.合作社社牌、生产基地、办公场所或会议室（照片内

容需包含相关制度上墙）照片电子版 1份。

5.合作社简介及 2023－2023 年经营情况（1500 字以内）

6.合作社 2022－2023 年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

（二）市级示范农场农场

资料目录

1. 各县市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推荐文件

2.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

3.家庭农场基本情况介绍；

4.录入名录系统证明（截图）；

5.土地流转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和清册；

6.农场主及在农场固定从业的家庭成员及长期用工人员身

份证复印件；

7.生产设施用房、各项制度、生产日志档案、销售记录和财

会报表、征信证明，能真实反映农场生产经营状况的材料；

8.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三）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

第一部分 服务组织基本情况



经营服务情况，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规模、主要做法、服务

模式及主要成效；运营管理制度建设、资产及财务状况、所获得

的相关荣誉和奖励等情况；未来发展规划。

第二部分 开展社会化服务相关佐证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名称的需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近两年经营服务情况及发展计划或规划；

3.近两年财务报表

4.生产设施、附属设备用房或经营服务用房相关证明材料；

5．按申报条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五、有关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市级

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推荐申报工作是市场主体培育活动的重要

内容，已被列入到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各县市区要统一领导，加

强对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申报

工作指导，指定专人负责，确保申报工作有序、平稳开展。

（二）要严格把关。各县市区主管部门要与成员单位加强沟

通协调，建立会商机制，认真做好申报材料审查、复核、推荐工

作，保证申报信息的准确和全面，避免申报材料出现遗漏、重复

和错误。参加全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训“头雁”项目和“耕

耘者”项目的主体单位，优先申报。

（三）要公平公正。各县市区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

格按照申报程序，从严执行申报条件；对提供虚假信息和资料的

申报主体一律取消申报资格；各县市区推荐名单必须按规定进行



公开公示。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申

报名单汇总表（附件 2-1-3），各县市区推荐报告（加盖公章）、

各申报主体资料汇编（电子版）请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上报，

逾期不再受理。

联 系 人：张琥 、邓敏

联系电话：28686769

邮寄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153 号

附件: 1.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心申报名额分配表

2.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申报名单汇总表

3.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申报表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



附件 1

2023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

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申报名额分配表

县市区
市级示范社

（个）

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个）

市级农业社会化

服务中心（个）

炎陵县 8 9 1

茶陵县 12 12 1

攸 县 12 12 1

醴陵市 12 12 2

渌口区 9 9 1

芦淞区 2 2

天元区 4 3 1

荷塘区 1 1

石峰区 0 1

合计 60 60 7



附件 2-1

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申报名单汇总表
县级单位（章）：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序号 农民合作社名称
登记日

期

成员总

数（人）

出资总额

（万元）

主要产

业

固定资

产（万

元）

年经营收

入（万元）

理事长

姓名 联系电话
军人/大学生

/返乡农民工



附件 2-2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名单汇总表
县级单位（章）：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序号 家庭农场名称
是否评为县

级示范农场
经营类型 生产规模

家庭从业

人员/聘用

人员

年收入

（万元）

家庭农场

主姓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附件 2-3

市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中心申报名单汇总表

县级单位（章）：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亩／万元／台（套）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序

号
服务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资产

总额

经营

性固

定资

产

大项设

备数量

服务面积

总面积

其中：

小农户

面积

日烘干

能力

仓储

能力

加工销

售能力

单位集中

育秧服务

能力



附件 3-1

2023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申报表
合作社名称

详细地址 成员人数

注册登记时间 成员出资（万元）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主要产业 固定资产（万元）

年经营收入
（万元）

商标及农产品质
量认证

县级农业农村
（经管）部门

意见

实地调查意见：

实地调查人签字：
年月日

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市级农业农村
（经管）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附件 3-2

2022 年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
农场名称

农场地址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组）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手机

家庭从业

人数（人）

常年雇工

人数（人）

工商登

记类型

名录系统

录入时间

县级示范家庭

农场认定时间

注册商标时

间

经营类型 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

年产值 净利润

近三年基本

经营情况

乡镇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经管)部门审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3

市级示范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
申报表

服务组织名称

详细地址 注册登记时间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资产总额（万元） 经营性固定资产（万元）

大型设备数量（台、套） 服务面积（亩）
总面积：

小农户面积：

日烘干能力（吨） 仓储能力（吨）

加工销售能力（吨）
单季集中育秧服务能力

（亩）

年产值（万元） 净利润（万元）

县级农业农村（经

营）部门意见

实地调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

市级农业农村

（经营部门）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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